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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余新培 工作原因 万志瑾 

 

 

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2021年度公司合并报表实现的净利润

949,880,140.10元，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820,038,057.66元；2021年度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

309,341,278.48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特作如下分配方案： 

一、按2021年度母公司净利润实现数提取10%法定公积金，即30,934,127.85元； 

二、不计提任意公积金； 

三、提取法定公积金后，公司2021年实现的可供分配的利润（母公司）278,407,150.63元，加

上年初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总额为643,707,306.27元，减去2021年已分配股利399,153,369.08元，

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共计为522,961,087.82元。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039,309,912.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拾股派现金股利5.00元人民币（含税），共分配现金股利519,654,956.00元，剩余3,306,131.82元未

分配利润结转到下年度。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洪城环境 600461 洪城水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邓勋元 桂蕾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绿茵路1289号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绿茵路1289号 

电话 0791-85234708 0791-85234708 

电子信箱 497057754@qq.com Guilei000006@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十四五”时期，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生态环保产业提出了新的

更高要求，带动大环保产业进一步拓展服务范围、延伸服务深度，面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体系实

现全面升级。多项利好环保环境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相继出台，利用市场机制统筹推进减污降碳、

生态保护，支持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 

环保产业迎来强政策周期，2021 年 3 月，国务院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发布；11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环保产业发展创造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业内分析认为，我国已进入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三维统筹的新时代，水污染治理行业是环保

领域最成熟的板块之一，《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2021-2025 年）》、《长江三角洲区域生

态环境共同保护规划》、《地下水管理条例》等文件相继出台，对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及行业未来

的发展方向做出重要部署，使水污染协同治理理念更加明确，流域治理战略布局更加清晰。 

随着国家“十四五”发展目标及相关政策标准的相继出台，固体废物量大面广、利用前景广阔，

是资源综合利用的核心领域，推进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抓手。当前，垃圾无

害化处置能力缺口大，无废城市建设尚在试点阶段，我国固体废物减量化和循环利用有待加速推

进，行业总体上也会向着规范化和良性化发展，并倒逼出更大的市场空间。 

不断发挥环保投资对经济拉动作用，全面推进清洁生产，积极培育和发展环保产业。主要表

现大环保产业结构快速优化，构建新业态、新模式，大力推进提供环境问题系统解决方案的综合

环境服务、环保管家、智慧化等新服务体系加速发展；在加强产业技术创新，提升服务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支撑保障能力；与清洁能源产业和节能节水等绿色产业进一步融合发展。政策

的持续加码和生态需求的稳定增长，有力推动了环保环境产业再上新台阶。 

报告期内，公司以自来水、污水处理、燃气能源、工程等业务为主导，实行融、投、建、运

一体化的经营发展模式，在深耕主营业务市场的同时，积极探索环保产业其他细分领域市场，以

驱动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健康发展。 

（一）自来水业务 

公司的供水业务主要从事水的生产和供应，拥有南昌市城市供水特许经营权，特许经营区域

范围涵盖南昌市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所覆盖区域的供水以及城区水厂的制水。该业务事关重大民生

保障，关乎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行业具有自然垄断性，且公司在南昌供水市场处于领先地位，具

有较强的区域明显优势。拥有 80 余年供水运营管理、水厂 11 座、供水管网 7,901 公里、供水设



计能力 194 万吨/日、服务人口 400 万，2021 年出厂水水质综合合格率 100%，售水量 37,869 万吨，

同比增长 8.53%，扎根南昌地区人口稳定增长和人均用水量提升，带动供水量稳定增长。公司所

属水厂从赣江取水，通过完备的净水工艺处理后，经过城市供水管网销售并输送给终端用户使用，

出厂水水质达到国家颁布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公司设有了洪城检测公司，实时监测水源及

出厂水质情况，保障用户用水质量。设有管网维护中心，科学高质量保证管网巡检、抢修、检漏

的全城调度。同时，公司建立了完善的销售网络来确保水费及时回收。公司积极致力于优化营商

环境，打造全流程的用水服务体系，为百姓提供一流的水质、一流的保障、一流的服务，多年来

水质优、水量足、水压稳、服务好，是南昌城市的一张金名片。 

（二）污水处理业务 

公司的污水处理业务主要由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和工业废水处理两部分组成，业务分布在江西

全省多个县市及浙江、辽宁等地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污水处理业务与国家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高度契合，所处行业积极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公司通过

取得当地政府授予的特许经营权来开展污水处理业务，同时依据物价指数变化、投资金额等协议

约定条款，与政府进行协商制定或调整污水处理服务费价格。污水处理工艺根据所在地实际情况

各有不同，主流工艺有氧化沟、CASS、A²O 等。作为江西省内首家污水处理厂运营先驱，拥有 20

余年的污水处理运营管理经验，江西省市场占有率超 80%，污水处理厂 110 座，污水处理设计能

力为 365.2 万吨/日。江西省对比沿海发达省份城镇化率相对较低，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污水排

放量和处理率双升，2021 年公司紧盯江西省污水业务增量项目，新增 BOT 建设项目 4 个，实现

TOT 收费项目 13 个，公司坚持以做好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运营为己任，致力将污水处理打造成为

守护绿水青山、提升宜居环境的生态利民工程。 

（三）燃气能源业务 

公司旗下燃气集团是江西省用户规模最大的城市燃气运营商，拥有南昌市主要行政区域的管

道燃气特许经营权，主要包括燃气销售和燃气工程安装业务。销售模式为向上游气源供应商签署

常年供气合同，上游天然气经管道线传输至门站接收，调压、计量、过滤后输送至南昌市城区或

工商业用户所在地燃气调压站，再经各级管网分支，经入户前调压计量，输送至终端用户。公司

天然气用户 114 万户、燃气管网长 6,678 公里、气化率 75%，2021 年售气量 4.79 亿立方米，同比

增长 8.92%。公司旗下公用新能源公司是南昌市目前最大的车用天然气销售公司，主要产品为压

缩天然气 CNG 和液化天然气 LNG，均作为车用燃料供应给南昌市辖区内的公交车、出租车等。 

（四）工程及其他业务 

公司全力构建环境全产业链集群，旗下工程建设企业拥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消

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等专业资质，承接了水厂、污水处理厂、垃圾焚烧发电厂以及道路、桥

梁工程的建设，足迹涉及国内外。旗下工程设计企业拥有市政咨询资信乙级、市政行业专业乙级

设计资质，承担了市政管道、水厂及污水处理厂的工程设计。旗下检测企业集检测、运维、技术

服务为一体，取得了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作业能力甲级证书，为公司后续探索进军排水检测领域

奠定了坚实基础。旗下相关其他企业业务还包括二次供水管道设备安装，给排水设备制造、销售

及安装等。公司整体布局，全力实现产业价值链的不断延伸和综合经济效益的提高。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17,702,453,448.26 16,497,965,601.41 7.30 11,829,409,625.4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5,888,289,544.31 5,434,398,615.39 8.35 4,750,230,007.74 

营业收入 8,174,353,938.55 6,601,164,525.80 23.83 5,380,989,963.8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820,038,057.66 663,909,525.23 23.52 488,736,023.0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88,884,413.80 615,133,357.40 28.25 463,556,825.48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381,161,398.97 1,372,145,632.36 0.66 1,201,537,888.78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14.59 13.45 
增加1.14个百

分点 
12.9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87 0.70 24.29 0.6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71 0.69 2.90 0.6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073,597,008.69  2,150,138,966.07  1,438,080,040.67  2,512,537,92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16,829,242.49  186,929,968.93  233,861,222.48  182,417,62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202,809,269.82  182,711,091.84  228,258,617.69  175,105,434.4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31,581,581.41  222,941,043.98  310,352,161.38  716,286,612.2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0,12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9,43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 278,959,551 29.2768 31,583,745 质押 122,303,745 国有法人 

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 
106,791,808 175,132,822 18.3802   无   国有法人 

上海星河数码投资有限公司 0 50,105,336 5.2586   未知   国有法人 

南昌市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 39,473,385 4.1427   无   国有法人 

南昌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0 12,175,827 1.2779   无   国有法人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庚小盘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6,569,162 6,569,162 0.6894   未知   其他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分红－018L－

FH002沪 

6,286,449 6,286,449 0.6598   未知   其他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庚价值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4,278,920 5,997,490 0.6294   未知   其他 

任毅 4,778,649 4,778,649 0.501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643,400 4,643,400 0.4873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2）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南昌水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南昌市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南昌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为南

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3）前十大股东（除上述以外）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供排水业务及涉水工程营业收入 593,070.24 万元，同比增长 28.06%；燃气销

售及安装工程营业收入 216,790.81万元，同比增长 14.46%。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